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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后
多次发微信
威胁恐吓

男子被前女友告上法庭
□记者 吴佳穗

本报讯 小芳（化名）因订购外卖
与林伟（化名）相识相爱，两人同居后
生下孩子。后小芳觉得林伟无所事
事，不能承担为人父的责任，便离开林
伟。为了挽回小芳，林伟多次通过微
信威胁、恐吓小芳，甚至以死相逼。后
又制作带有小芳照片的寻人启事在微
信朋友圈发布，损坏其名誉。小芳遂
将林伟告上法庭。

2017年 10月，小芳在海南某大
学就读时因订购外卖与林伟相识，林
伟主动加了小芳QQ及微信。在聊天
过程中，林伟自称是某大学大一体育
生，正在创业。同年10月底，小芳与
林伟开始同居生活。

2018年7月，小芳跟随林伟到江
苏省某县一起生活，两人未结婚登
记。同年 8 月底，小芳生下一名女
儿。生下孩子后，小芳发现林伟不思
进取、游手好闲，不能承担为人父的责
任。2018年10月，小芳独自从江苏
省某县回到海南东方的家中，不愿再
与林伟有任何瓜葛。

小芳离开几天后，林伟多次通过
微信威胁、恐吓小芳，甚至以死相逼。
后又制作印有小芳照片的寻人启事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损坏小芳名誉，且扬
言要在小芳老家张贴500份。小芳遂
将林伟告上法庭，请求判令：一、解除
原、被告非法同居关系；二、非婚生女
儿归被告抚养，被告独自承担抚养费；
三、被告偿还其透支原告信用卡上的
费用5000元给原告；四、被告赔偿其
欺诈、恐吓、威胁原告，发布不实言论
损害原告名誉，由此给原告造成的精
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五、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原、被告双方未经登记即同居生
活，这种生活方式是当事人的自主选
择，不属于法律调整范畴，双方可自行
解除。关于非婚生育女儿抚养问题，
由于原告已于2018年10月与女儿分
开生活，女儿在被告家生活，由被告负
责抚养更有利其健康成长，原告应适
当承担抚养费。关于透支原告信用卡
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原告未
能提供充分证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海口市美兰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小芳与林伟非婚生女儿由林伟
负责抚养，原告小芳从2019年 9月
起，每月向被告林伟支付孩子抚养费
人民币500元，至女儿年满十八周岁
时止。驳回小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物业建议慎重考虑买新能源车”
海口世贸雅苑小区一业主：政府鼓励购买，物业却建议慎重考虑，买还是不买？

《通知》要求，自用充电桩安装
前，由用户、充电桩安装企业、充电
桩提供方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充
电设施安装承诺书》，明确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安装责任、安全责任，以及
后期运维运营责任等内容。公共桩
安装前，按照“谁投资、谁负责”的原
则，由充电桩安装企业、充电桩提供

方与物业服务企业签
订《充电设施安装承
诺书》，明确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安装责任、
安全责任，以及后期
运维运营责任等内
容。物业服务企业应
负责协调安装选址工
作，协调业主划分出

充电设施统一安装区域。
住宅小区实行抄表到户的，自

用充电桩用电报装由用户或其委托
的经办人（含充电桩运营企业）向所
在区域供电企业提出申请。公用
充电桩用电报装由物业服务企业
或其委托的充电桩运营企业向所
在区域供电企业提出用电报装申
请。住宅小区未实行抄表到户的，
用户向物业服务企业提出安装自
用充电桩需求，由物业服务企业或
其委托的充电桩运营企业向所在
区域供电企业提出用电报装申
请。安装公用充电桩，由物业服
务企业或其委托的充电桩运
营企业向所在区域供电企业
提出用电报装申请。

我省规范住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流程

个人可申报安装自用充电桩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住建厅

了解到，为加快推进住宅小区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省住建厅等部
门共同发布了《关于规范住宅小区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流程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范充电
设施建设管理流程，个人可申报安
装自用充电桩。 记者 符小霞

本报讯“政府部门近几年都在
鼓励大家购买新能源电动汽车，最
近也出台了《住宅小区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建设管理流程（试行）》，但我
们小区物业却贴出通知，建议大家
慎重考虑购买新能源车，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昨日，海口世贸雅苑
小区业主王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映
此事。该小区物业对此解释称，目
前有3个原因导致小区不具备安装
新能源车充电桩的条件。物业目前
已留意到政府出台的新政策以及业
主购买新能源车的需求，正在想办
法积极推进安装充电桩一事。

记者 苏钟 文/图

王先生介绍，世贸雅苑小区是个老
旧小区，住户多，车位紧张，没地方充
电，所以之前很多业主买车时没有考虑
新能源车。现在我省出台新政策，提出
个人可申报安装自用充电桩，这让包括
他在内的一些业主开始考虑购买新能
源车。

王先生说，但他近日在小区乘坐电
梯时，看到小区物业贴出通知，建议有
计划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业主慎重考虑，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

“一方面是政府部门鼓励大家购买新能

源车，另一方面是物业建议慎重考虑购
买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办？”

昨日，记者来到世贸雅苑小区，在
小区电梯口看到小区物业贴出的温馨
提示，上面写明：近期有个别业主咨询
有关购买新能源电动汽车在小区车库
安装充电桩事宜。为此提醒广大业主，
根据《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建设技术标
准》2019新规，本小区地下车库属于既
有建筑物，未具备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的条件。

这张温馨提示上同时列明：小区未

具备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条件主要
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建设当初供电
线路设计没有考虑安装充电桩一项，
用电容量有限。二是防火分区、间隔
及耐火等级不符合安装充电桩消防防
火要求。三是今后如确需安装汽车充
电桩，需要进行用电容量扩容改造，重
新完善防火分隔等。而实施该系列改
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使用者共
同承担，并且取得大部分业主的支持
与认同方能推进，最终实现将有较长
的路要走。

打算买新能源车，物业贴通知建议慎重考虑业主反映

随后，记者来到该小区物业办公室
了解情况。

“我们小区比较大，大概有 2000
户，而现在地下停车位和地面停车位加
起来不到1000个，停车缺口比较大，确
实没有多余的位置安装充电桩。”一名

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另外，电路改
造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因为
充电引发其他安全隐患，会引起业主不
满。”

“小区一些业主最近在业主微信群
里咨询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问题，我

们留意到相关政策，正在想办法积极推
进安装充电桩一事，同时向广大业主做
好解释工作。”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下
一步，物业计划与业主加强沟通交流，
看是否可以共同推进充电桩安装的相
关事宜。

已留意到相关政策，正想办法推进安装充电桩物业回应

海口世贸雅苑小区地下车库停满车辆海口世贸雅苑小区地下车库停满车辆


